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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蓋用印信申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8年09月23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擴大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08月04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10月03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06月21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使各單位或人員申請蓋用印信或其他章戳有所依循，依據行政院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

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規定，並視本校實際需要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校印信由秘書室及文書組指定保管人員專責典守及用印並列入移交，如有遺失或誤用

情事，保管人員應負完全責任。 

三、本校印信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校印：證明書、聘書、獎狀、學位證書、領據、獎學金申請及其他應使用校印之

文件。 

   （二） 校長小官章：上行文；行文教育部使用、合約書、投標文件等使用。 

   （三） 校長私章：契約書、合約書、投標文件、保險文件等使用。 

   （四） 校長中文簽名章：聘書、證書、證明書、獎狀、對外行文等使用。 

   （五） 校長英文簽名章：英文證明書、英文學位證書、英文在職證明書等使用。 

四、各單位用印申請作業規定如下（作業流程如附圖一）： 

   （一）除已決行之公文外，凡須加蓋學校印信之文件，均應填寫「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用印申請表(簡稱本校用印申請表)」（如附件一）申請用印；經單位主管及校長核

准後，始得向文書組申請用印。 

（二）用印申請人應將「本校用印申請表」，連同申請用印文件於每日上午 10：00 之前送

交文書組，文書組每日上午 10:00 統一呈送用印，由秘書室審理內容，避免送印途

中文件遭抽件、更換等情事發生。(若遇緊急案件則個案處理送印) 

（三）文書組應先審核是否經過單位主管及校長核准，申請用印文件與「本校用印申請表」

是否相符及申請用途與使用規定是否相符，經審查無誤後，始得加蓋學校印信。 

（四）申請單位應負審核校對用印文件內容之責，用印人員如發現原稿、用印申請表未經

判行或有其他錯誤，應予以作廢並通知申請單位，重新申請用印。 

（五）用印申請得依本校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各層核定辦理用印。 

（六）以影印本申請用印之文件，由承辦單位加蓋「核與正本相符」章戳並蓋章證明後， 

再行申請用印。 

（七）申請有關證明書或聘書或獎狀等之多人用印，應隨附人員名冊（含單位、人名等資

料），由用印單位存參。 

（八）如蓋用校印於表單特別位置時，應請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以便用印。 

（九）研究計畫、經費預算表、進修報名表等表件之用印申請，請先加會相關單位。 

（十）用印申請表欄位除申請人、單位主管、會辦單位、秘書室、校長室應蓋職章或親筆

簽名，其餘欄位請申請單位使用電腦打字填入，切勿親筆填寫，如發現遺漏、錯誤、

塗改等情形，均已作廢並通知申請單位，重新申請用印。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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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用印作業流程圖 
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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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用印申請表 
用印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文者  

用印名稱 
□發文 □領據 □獎狀 □聘書 □(       )證書 □(     )證明書 

□契約、合約書 □其他                            

文件用途  

用印種類 

文書組 
□校印 

         個 

□校長中文簽名章 

              個 

□校長英文簽名章 

              個 

□騎縫章 

        份 

秘書室 
□小官章 

         個 

□校長中文親簽 

              個 

□校長英文親簽 

              個 

□校長私章 

        個 

文件份數  

申請契約、合約書用印請詳填下列事項： 

甲方： 

乙方： 

合約金額： 

申請人 申請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無則免會) 

   

文書組 校長室 

 
決行：□退回專簽說明 

秘書室 

擬辦：□退回專簽說明 

備註: 

一、申請單位應負審核校對用印文件內容之責，黑粗框線內文字一律電腦繕打「請勿手寫」以免塗銷、

攥改。 

二、除已決行之公文外，凡需加蓋校印等文件，均需填寫本單，經校長或授權人核章後，至用印單位

用印，本表由用印單位彙整裝訂成冊保存。 

三、教職員身份證明（保證書等）或報考在職進修之（服務證明書）申請用印，應加會人事室。 

四、各類學術暨產學相關合約及專題研究案申請用印及具重要性或大額採購案件、建教合作計畫、及

計劃投標等契約(合約)書，應加會相關單位。 

五、申請影本用印之文件，須由申請單位承辦人加註「與正本相符」章戳並蓋章證明後再申請用印。 

六、契約或合約書之用印申請，承辦人應於合約內完整填寫甲乙雙方全名、合約名稱、標的物或約定

日期、合約金額、訂約日期等完整資料，方得申請用印。 

七、如須蓋印於文件特別位置時，應於文件內以鉛筆框註以便用印。 

八、用印申請人應於每日上午 10：00之前將用印申請表，連同申請用印文件送交文書組，文書組每

日上午 10:00統一呈送用印，由秘書室審理內容避免送印途中文件遭抽件、更換等情事發生。(若

遇緊急案件則個案處理送印) 


